


济宁市养老服务发展资金补助项目实施方案

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 聚焦基本养老服

务体系建设、失能老年人照护、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等重点领域，

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，引导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持续增

加有效供给、 健全服务制度、 补齐发展短板、 提升服务水平， 加

快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、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，

按照《山东省养老服务条例》《山东省养老和养老服务发展资金

管理办法》《山东省民政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优化省级养老服务

发展资金支持政策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(鲁民

〔2024〕 13号)等法规政策规定， 结合工作实际， 制定本方案 。

一、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补助项目

(一 ) 养老机构运营奖补项目

1. 项 目范围

2. 奖补条

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已投入运营， 重点为中度、 重度、 完全

失能老年人提供普惠养老服务的民办养老机构、 委托第三方运营

的公办养老机构、政府与第三方合资合作养老机构，以及国有企

业、公办医疗机构举办或运营的养老机构， 补助对象为实际运营

方。 居家式、 产权式、 会员制项目不在补助范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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